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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和股东”和“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部分）。 

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根据公司整体变更的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

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整体变更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详见“四、公司的设

立”）。 

公司设立后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未发行新股。因此，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的股份发行合法合规。 

经本所律师核查和公司股东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进行过

股份转让（详见“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公司现有股东均为公司发起人，公司

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违规转让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股权明晰，股票发

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之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与中银国际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

导协议，由中银国际证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履行持

续督导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主办券商推荐并持

续督导”之规定。 

四、公司的设立 

公司的设立指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 

2015 年 6 月 30 日，有限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委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进行净资产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同意委托信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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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公司对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2015 年 7 月 19 日，亚太会计师出具编号为亚会 B 审字（2015）451 号《审计报

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0,541,867.80 元。 

2015 年 7 月 20 日，信嘉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编号为信嘉评报字［2015］第 C-007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218.10 万元。 

2015 年 8 月 1 日，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同意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净资产折合成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共计折合股本

1,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净资产大于股本部分共计 541,867.80 元计入股份

有限公司资本公积。 

2015 年 8 月 1 日，发起人吴勇、金钟共同签署了《有限公司变更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 

2015 年 8 月 5 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吴小科为职工代表监事。 

2015 年 8 月 5 日，发起人吴勇、金钟召开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

议并通过了《太原日德泰兴精密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

立股份公司的相关议案；选举金钟、吴勇、梁晓玲、梁彦杰、包艳蓉五名董事组成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选举桑少华、李学文为公司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吴小科组成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5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金钟为公司董

事长；聘用金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徐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吴勇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 

2015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桑少华为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2015 年 8 月 28 日，公司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山西省太原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40194200000589 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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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公司的组织结构图为： 

 

 

 

 

 

 

 

 

3、公司生产经营场所独立，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分开，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况。 

（六）公司的财务独立 

1、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建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和财务核

算体系、财务管理制度，设立了单独的银行账户，独立核算，并严格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等有关规定规范公司财务行为和财务运作。 

2、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机构、人员、财务和资产均独立于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完整独立的采购、

制造安装和销售系统，公司具备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 






































































